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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编者按 南极研究始于２０世纪初,２０世纪８０年代,南极研究进入中国学

者的视野.进入２１世纪尤其是近十年来,中国的南极研究蓬勃发展.如今,
作为战略新疆域的代表领域之一,南极研究兼具学术价值和战略意义.南极

研究包括哪些内容? 中国的南极研究经历了怎样的发展? 取得哪些成绩又存

在哪些不足? 为此,本刊特约记者王海媚专访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助理研

究员、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王婉潞博士.王婉潞博士主要从事

全球治理与南极政治等领域的研究,代表作包括专著«南极治理机制变革研

究»(拟于２０２２年１月出版),以及论文«南极治理机制的内涵、动力与前景»«南
极治理机制的类型分析»«南极治理中的权力扩散»等.

２１世纪以来中国的南极研究:
进展与前景

———王婉潞博士访谈

王婉潞　王海媚

一、南极研究的兴起与发展

王海媚:南极作为战略新疆域的一部分,日益得到学术界关注.请您介绍

一下南极研究的发展历程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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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婉潞:国际学界的南极研究始于２０世纪初.① 随着南极政治的发展,国
际南极研究的主要议题大致包括南极领土主权问题、国家南极战略与南极政

策、南极国际法律的制定与演进、南极资源分配(南大洋海洋生物资源、南极矿

产资源、南极旅游、非法捕捞、生物勘探等),以及南极环境保护,等等.②

国际南极研究有两个时间节点:一是１９５９年«南极条约»出台,二是１９９１
年«南极条约环境保护议定书»(简称«议定书»)出台.这两个条约是南极国际

治理的里程碑,改变了原有研究方向,确定南极研究的新议题.根据这两个时

间节点,南极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:
(一)南极研究的初步探索期(２０世纪初—１９５９年«南极条约»签订).在

这一时期,南极领土主权问题是研究重点.１９世纪末,南极成为一些国家领土

扩张的目标.从１９０８年开始,英国(１９０８和１９１７年)、新西兰(１９２３年)、法国

(１９２４年)、澳大利亚(１９３３年)、挪威(１９３９年)、智利(１９４０年),以及阿根廷

(１９４３年)等七个国家先后以“发现”“占有”和“扇形原则”等理由提出对南极大

陆的主权要求.为支持本国对南极的领土扩张,或者反对他国的领土扩张,学
术界开始讨论南极领土主权问题,学者们给出支持或反对南极主权要求的法

理性依据.③ 其间,出现了相关国家南极政策研究的雏形.不过,受到两次世

界大战的影响,大部分南极参与国无暇维系在南极的活动,南极研究进展

缓慢.
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,长期在南极活动的国家重返南极,这迎来２０世

纪４０、５０年代有关南极领土主权讨论的高峰.此时,七个领土主权声索国(简
称“声索国”)之间出现争端,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同样对南极拥有野心.七个

声索国全部是美国的军事盟国,美国试图与其盟国构建一个排除苏联的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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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极研究是典型的跨学科研究,泛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对南极的研究,本文专指社会科学领

域的研究,包括政治、法律、公共管理等多学科的视角.目前,政治与法律是南极研究的主要路径,南极国际

法是研究南极的基础,而南极政治研究则帮助我们理解法律形成背后的原因.不过,南极政治与法律相互

交织、很难截然区分开来.另外需要说明的是,“南极问题”(AntarcticProblem)有特定的含义.在«南极条

约»形成历史上,“南极问题”专指相关国家围绕南极洲领土主张的分歧.本文提及“南极问题”指代南极一

切历史的、现实的治理问题.
本文提及的“国际南极研究”仅限于国际学界的英文文献.受语言所限,未考察苏联/俄罗斯、阿根

廷、智利、挪威等国研究者用其本国语言写就的文献.尽管如此,美国、英国、澳大利亚、新西兰等南极垄断

集团的主体国家贡献大量英文文献,国际学界有关南极的讨论也以英语为主.因此,英文文献可以反映出

国际南极研究的概貌.
DavidHunterMiller,“NationalRightsintheAntarctic,”ForeignAffairs,Vol．５,No．３,１９２７,

pp．５０８Ｇ５１０;J．S．Reeves,“AntarcticSectors,”TheAmericanJournalofInternationalLaw,Vol．３３,
No．３,１９３９,pp．５１９Ｇ５２１;RobertE．Elder,“DecisiononPolarSovereigntybyStudentMootCourt,”The
AmericanJournalofInternationalLaw,Vol．４１,No．３,１９４７,pp．６５６Ｇ６５９．



极制度,来填补南极的制度真空.但是,该构想遭到苏联的强烈反对,苏联

国际法学者参与南极主权大讨论,提出与西方阵营针锋相对的苏联国际法

方案.①

在２０世纪４０年代末、５０年代初,美苏的全球对抗,以及声索国之间的主

权争端使南极陷入“安全困境”,研究焦点是南极主权争端,②以及南极利益与

南极政策研究.此时,有关南极的讨论多见诸报刊时评.③ 另一个新的研究增

长点则是与太空的比较研究,由于太空与南极同样难以到达、同样处于国家管

辖范围之外,一些研究者将南极与太空共同视为“开放空间”,进行比较研究.④

(二)南极研究的发展与拓展期(１９５９年至１９９１年).在这一阶段,南极

研究的指涉范围从南极大陆扩展到南大洋.１９５９年,美国等１２个国家签订

«南极条约».１９６１年«南极条约»生效.在整个２０世纪６０年代,南极研究相

对沉寂,原因有两点:一是«南极条约»冻结南极领土主权,南极安全困境得以

解除,各国将重点放在科研合作上;二是南极实行“俱乐部式”的封闭治理,签
订«南极条约»的１２个国家(以下简称“协商国”)通过两年一次的“南极条约协

商会议”(ATCM)来秘密处理南极事务.由于会议资料与内容不对外公开,绝
大多数学者无法获得会议资料及南极发展动态.因此,这一阶段的南极研究

几乎全部由南极事务中活跃的国际法学者与参会官员完成,他们结合自身参

与南极事务的经验讨论南极治理问题.比如,挪威大使特鲁斯哈内沃尔德

(TrulsHanevold)、新西兰协商会议代表、后主导«南极矿产资源活动管理公

约»(简称«矿产公约»)谈判的克里斯托弗毕比(ChristopherBeeby)等.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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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．W．Kulski,“SovietCommentsonInternationalLaw,”TheAmericanJournalofInternational
Law,Vol．４５,No．４,１９５１,pp．７６２Ｇ７７０;PeterA．Toma,“SovietAttitudeTowardstheAcquisitionofTerriＧ
torialSovereigntyintheAntarctic,”TheAmericanJournalofInternationalLaw,Vol．５０,No．３,１９５６,
pp．６１１Ｇ６２６．　

DavidWinstonHeron,“AntarcticClaims,”ForeignAffairs,Vol．３２,No．４,１９５４;RobertD．
Hayton,“The‘American’Antarctic,”TheAmericanJournalofInternationalLaw,Vol．５０,No．３,１９５６,
pp．５８３Ｇ６１０;LaurenceM．Gould,AntarcticainWorldAffairs,New York:ForeignPolicyAssociation,
１９５８;RobertD．Hayton,“PolarProblemsandInternationalLaw,”TheAmericanJournalofInternational
Law,Vol．５２,No．４,１９５８,pp．７４６Ｇ７６５．

“AntarcticSquabbles,”TheEconomist,February７,１９４８;“IceandFire,”TheEconomists,JanuＧ
ary１１,１９５８;TheTimes(London),February６,１９５７．

P．W．Quigg,“OpenSkiesandOpenSpace,”ForeignAffairs,Vol．３７,No．１,１９５８,pp．９５Ｇ１０６;
PhilipC．Jessup,HowardJ．Taubenfeld,ed,ControlsforOuterSpaceandtheAntarcticAnalogy,ColumＧ
biaUniversityPress,１９５９．

TrulsHanevold,“TheAntarcticTreatyConsultativeMeetings:FormandProcedure,”Cooperation
andConflict,Vol．６,No．３/４,１９７１;ChristopherBeeby,TheAntarcticTreaty,NewZealandInstituteof
InternationalAffairs,Wellington,１９７２;F．M．Auburn,“TheWhiteDesert,”TheInternationalandComＧ
parativeLawQuarterly,Vol．１９,No．２,１９７０．



２０世纪７０、８０年代是南极资源大发现时代.南大洋丰富的渔业资源、南
极大陆的矿产资源备受世人瞩目.第三世界认为南极资源分配是少数国家无

法解决的重大问题,并将南极视为“人类共同继承财产”(或称“人类共同遗

产”).当时,«联合国海洋法»正在进行谈判,有些第三世界国家关注到南极,
建议将南极问题纳入会议讨论.① 此外,“协商国”还面临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

织(简称为“联合国粮农组织”)的制度竞争.② 面对联合国的制度竞争,“协商

国”于１９８０年签订«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»(简称«养护公约»),根据公

约设立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(简称“养护委员会”)管理南大洋生态系

统,南极条约体系从管理南极大陆事务扩展到南极海洋事务.其后,“协商国”
就矿产资源问题展开协商.

然而,矿产问题导致南极政治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发生始料未及的变化.

１９８３年,以马来西亚为首的第三世界国家以联合国为平台,对南极条约体系发

起冲击,试图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性机制替换掉南极条约体系,引发世界关

注.“联合国化”动议令南极政治发生实质性改变,学术界涌现大量研究著作,
除讨论联合国与南极条约体系的关系外,③来自“协商国”的学者更多地在论证

南极条约体系的合法性,研究聚焦于南极条约体系的产生与发展.④ 这一研究

热潮在«矿产公约»签订前后达到顶峰,时任智利大学国际研究所所长维库纳

(FranciscoOrregoVicuna)所编著的«南极资源政策:科学、法律及政治议题»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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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９７５年,斯里兰卡代表在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上提议,将“人类共同继承遗产”制度适用于南极大陆,
作为处理南极事务的基本原则,以打破«南极条约»体系的封闭性,增加其国际化程度.１９７６年,几内亚在联

合国粮农组织会议上便向«南极条约»体系成员国发难,质疑«南极条约»体系通过设置条件将发展中国家排

除在南极事务之外这一做法的合法性.南极“公有物”思想在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的讨论中得到了延续,阿拉

伯国家和巴西分别于１９７６年和１９７９年提出将“南极问题”纳入会议议程,认为应将“人类共同继承遗产”原
则应用于南极地区.参见陈玉刚等:«批判地缘政治学与南极地缘政治的发展»,«世界经济与政治»２０１２年

第１０期,第１２５—１２８页.
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期,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开始探测南大洋生物资源,并计划于１９７９年投入

４５００万美元进行为期十年的南大洋项目.协商国认为粮农组织对协商国管理南大洋的权利构成挑战.参

见BruceW．Davis,“TheLegitimacyofCCAMLR,”inOlavSchramStokke,etal．,GoverningtheAntarcＧ
tic:TheEffectivenessandLegitimacyoftheAntarcticTreatySystem,CambridgeUniversityPress,１９９６,
p．２３６.

GillianTriggs,“TheAntarcticTreatyRegime:A WorkableCompromiseora‘PurgatoryofAmbiＧ
guity’?”CaseWesternReserveJournalofInternationalLaw,Vol．１７,No．２,１９８３,pp．２１７Ｇ２１８;PeterJ．
Beck,“TheUnitedNatioǹsStudyonAntarctica,１９８４,”PolarRecord,Vol．２２,No．１４０,１９８５;Moritaka
Hayashif,“TheAntarcticaQuestionintheUnitedNations,”CornellInternationalLawJournal,Vol．１９,
１９８６;RomualdoBermejo,“AntarcticSystemCrisisorSuccessofMultilateralism,”Comparative&InterＧ
nationalLawJournalofSouthernAfrica,Vol．２２,No．１,１９８９．

F．M．Auburn,AntarcticLawandPolitics,Canberra:CroomＧHelm,１９８２;PhilipW．Quigg,A
PoleApartＧTheEmergingIssueofAntarctica,NewYork:McGrawＧHill,１９８３;FranciscoOrregoVicuna,
AntarcticMineralExploitation:TheEmergingLegalFramework,CambridgeUniversityPress,１９８８．



以及墨尔本大学名誉教授吉莉安特里格斯(GillianTriggs)主编的«南极条

约机制:法律、环境与资源»是其中的经典之作.① 这两部皆由长期活跃在南极

一线的国际法学家、官员及科学家执笔,他们结合自身参与南极的经验,对南

极科学、环境、资源等进行法律与政治上的解读.
此间有大量研究成果问世,这一方面源于南极政治正在面临着紧迫的现

实问题,另一方面则因研究资料更容易获取.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前,每届会议

«最终报告»(FinalReport)都是绝密文件.为应对“联合国化”冲击,“协商国”
自１９８５年公开协商会议«最终报告»,这样,即使未曾参与南极事务的学者,依
靠这些公开的材料,也可以做南极研究,极大地推动了南极研究的进程.随着

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南极、越来越多的南极资料可以获取,南极研究进入大发

展阶段,一大批研究成果面世,并出现规范的国际关系研究范式,其中有两部

经典著作:一是英国金斯顿大学教授彼得贝克(PeterJ．Beck)撰写的«南极

国际政治»,②该书以国际视角讨论各国在南极的利益,以及南极参与国之间的

关系;二是美国国际政治学者皮特森(M．J．Peterson)撰写的«管理南极:南极

条约体系的产生与演进»,③该书建立一个解释南极机制产生与发展的分析框

架,具有一定的开创性,丰富国际机制理论的研究议程.
总体来看,在第二阶段,南极政治从秘密走向公开,直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

后期才迎来学术大发展.在此期间,南极研究团队开始出现,其中,挪威弗里

乔夫南森研究所(FridtjofNansenInstitute)较为突出,该研究所的研究学者

拥有一定声望,比如,芬索利(FinnSollie)、特鲁斯哈内沃尔德等,④这些学

者撰写大量研究报告,贡献诸多早期南极研究文献.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

学法律系也推出“南极与南大洋法律政治”系列论文.
(三)南极研究的进一步探索期(１９９１年至今).在这一阶段,南极政治重

心从处理外部危机转向内部治理问题.１９９１年,“协商国”签订«议定书»,取代

１９８８年«矿产公约».«议定书»第７条明确禁止开采南极矿产资源.自此,公
开谈论南极矿产开发已经成为南极政治中的“禁忌”,学术界关于矿产机制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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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ranciscoOrrego Vicuna,AntarcticResourcesPolicy:Scientific,Legaland PoliticalIssues,
CambridgeUniversityPress,１９８３;GillianD．Triggs,TheAntarcticTreatyRegime:Law,Environment
andResources,CambridgeUniversityPress,１９８７．

PeterJ．Beck,TheInternationalPoliticsofAntarctica,Sydney:Croom Helm,１９８６．
M．J．Peterson,ManagingtheFrozenSouth:TheCreationandEvolutionoftheAntarcticTreaty

System,London: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,１９８８．
TrulsHanevold,“TheAntarcticTreatyConsultativeMeetings:FormandProcedure,”Cooperation

andConflict,Vol．６,No．３/４,１９７１,pp．１８３Ｇ１９９．



讨论研究骤减.环境保护作为南极政治中的“政治正确”,成为研究的重点.
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名誉教授洛琳埃利奥特(LorraineM．Elliott)撰写的«国
际环境政治:保护南极»是其中的代表作.①

由于«议定书»被视为南极治理的巨大成就,②在整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,有
关南极治理的研究以系统讨论与总结南极条约体系为主,兼以讨论南极的国

际法问题.国际学界的研究范围扩大到南极治理的各个方面,从宏观上探讨

南极条约体系的演进、论证南极条约体系的合法性与有效性、总结南极治理的

经验,其中不乏国际关系视角的讨论.③ 代表性的作品包括:美国乔治华盛

顿大学教授克里斯托弗乔伊纳(ChristopherC．Joyner)所著的«治理冰冻公

域:南极机制与环境保护»«冰上之鹰:美国参与南极»;④挪威协商会议代表、挪
威极地研究所常务理事奥拉夫施拉姆斯托克(OlavSchramStokke)与挪

威协商会议代表、挪威南森研究所极地项目主任达沃维达斯(DavorVidas)
编著的«治理南极:南极条约体系的有效性与合法性»,⑤等等.

在第三阶段,国际政治研究范式快速发展.南极条约体系内部的大国权

力博弈、各国南极战略与政策等受到学界关注,南极国际政治研究成果增多.
比如,为纪念«南极条约»签订５０周年而出版的论文集«科学外交:南极、科学

与国际空间治理»,该书由南极各个组织的高级官员与权威专家撰写,有很多

来自南极一线人员的信息和观点,是非常宝贵的文献.⑥ 又如,独立南极事务

研究专家、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南极门户中心兼职教授艾伦海明斯(Alan
D．Hemmings)、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国际法教授唐纳德罗斯威尔(DonaldR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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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essSyndrome’,”ThePolarJournal,Vol．８,No．２,２０１８,p．２３０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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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andDumas,“TheAntarcticin WorldPolitics,”InternationalChallenges,Vol．１０,No．１,１９９０;Andrew
Jackson,OntheAntarcticHorizon,Hobart:AustralianAntarcticFoundation,１９９５;OlavSchramStokke
andDavorVidas,GoverningtheAntarctic:TheEffectivenessandLegitimacyoftheAntarcticTreatySysＧ
tem,CambridgeUniversityPress,１９９６;ChristopherC．Joyner,GoverningtheFrozenCommons:TheAntＧ
arcticRegimeandEnvironmentalProtection,Columbia:UniversityofSouthCarolinaPress,１９９８．

ChristopherC．Joyner,GoverningtheFrozenCommons:TheAntarcticRegimeandEnvironmental
Protection,Columbia:UniversityofSouthCarolinaPress,１９９８;ChristopherC．Joyner,EthelR．Theis,
EagleovertheIce:TheU．S．intheAntarctic,HanoverandLondon:UniversityPressofNewEngland,
１９９７．

OlavSchramStokkeandDavorVidas,GoverningtheAntarctic:TheEffectivenessandLegitimacy
oftheAntarcticTreatySystem,CambridgeUniversityPress,１９９６．

PaulArthurBerkman,etal．,ScienceDiplomacy:Antarctica,Science,andtheGovernanceofInＧ
ternationalspace,Washington,D．C．:SmithsonianInstitutionScholarlyPress,２０１１．



Rothwell),以及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法律系教授凯伦斯科特(KarenN．
Scott)等三位长期研究南极的专家编著了«２１世纪南极安全:法律与政策视

角»,从法律、政治等多角度探讨南极安全问题.① 英国伦敦大学克劳斯多兹

教授(KlausDodds)等学者编著«南极政治手册»,着眼于讨论当前的南极政治

的变化,②等等.
王海媚:当前南极研究的重点是否有新变化?
王婉潞:随着气候变化与国际格局演变,当前南极研究重点出现了新变

化,包括气候变化对南极治理的影响、南极地缘政治博弈,以及南极治理的制

度更新困境等.
首先,气候变化对南极治理造成深刻影响,一是气候变暖导致南极越来越

容易到达,二是气候变化严重威胁到南极脆弱的生态环境.在全球范围内,国
际社会提出建立“公海保护区”(HighSeasMarineProtectedAreas)作为养护

海洋生物资源与环境的工具,南极海洋保护区(AntarcticMarineProtectedArＧ
ea,MPA)作为“具有代表性海洋保护网络”备受国际学者关注,现已成为南极

研究中的重点与热点议题.
其次,南极格局变化促使一部分学者关注南极大国博弈.中国在南极政

治中迅速崛起,从南极的后来者一跃成为南极大国,尤其是最近中美战略竞

争,引发学界讨论,③不少国外学者担心中国挑战现有的南极秩序.
再次,南极条约体系的困境与发展趋势.自１９９１年«议定书»签订后,南

极条约体系再也没有推出重要条约,南极治理的制度更新陷入困境.一些学

者分析南极条约体系出现困境的原因,并认为南极旅游与生物勘探等商业化

活动构成挑战.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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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５７;TinaTin,etal．,eds．,AntarcticFutures:HumanEngagementwiththeAntarcticEnvironment,
Springer,２０１４．



王海媚:目前,国际学界在南极国际问题研究中取得哪些成绩? 存在哪些

不足?
王婉潞:在国际学界的长期努力下,南极研究取得一系列研究成果,体现

在两方面:一是梳理分析南极国际法的创建与发展,二是有关南极政治的相关

讨论.
在南极国际法研究方面,国际学界对各个南极条约体系的产生与演进、南

极条约体系与体系外条约(如«联合国海洋法公约»)之间的关系、南极条约体

系内重要公约的调整事项与内容及其相互关系,以及对南极条约体系的公约

解释等问题进行研究.在南极政治研究方面,详细梳理各国对南极主权的立

场与措施、大国在南极政治中的权力博弈与制度竞争、相关国家的南极利益分

析与南极政策选择、相关国家的南极战略研究等.
从研究人员来源看,在早期南极研究中,囿于南极俱乐部的秘密属性,绝

大多数研究是由参加南极各类会议的代表所完成.这些代表中,有些是官员,
还有一些是国际法学家,正是这批代表为南极研究做出开拓性贡献,在协商会

议文本之外,提供早期协商会议文本无法提供的会议细节,这为全面了解协商

会议的运作、探究南极政治的幽微提供了宝贵资料.
历经百年研究,国际学界初步形成南极学术共同体,一些国家发展出综合

性的南极研究团队.比如,英国的斯科特极地研究所(ScottPolarResearchInＧ
stitute)、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的“南极门户”(GatewayAntarctica)、澳大利亚

塔斯马尼亚大学的海洋与南极研究所(InstituteforMarineandAntarctic
Studies),等等.这些机构不仅培养南极法律与政治研究人员,还有来自多个

学科背景的自然科学家,实现自然科学成果与社会科学相融合,促进了南极问

题学科化发展.
不过,国际学界的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,主要有三个方面.一是国际法学

者较多,国际政治学者相对较少,尤其是应用理论进行分析的研究更为少见.
虽然近十余年来,这一情况所有改善,但目前国际政治学者投入南极研究仍属

少数,导致研究存在一定短板.比如,针对各国的南极政策研究,大多数研究

仅限于描述各国的南极政策发展历程与现状,而未能从理论上给出解释.
二是研究视角多为“协商国”视角,其中以“声索国”视角居多.从研究人

员上看,澳大利亚、新西兰、英国等“声索国”学者贡献大多数的南极治理研究,
其视角中带有维护本国南极主权声索的潜在意味,来自非声索国乃至非协商

国的研究相对较少.
三是对中国在南极的快速发展多存有偏见与盲目恐惧.中国崛起成为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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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外学术界普遍关注的现象,在南极领域,与中国相关的研究近年来急速增

长,但其中一些研究多将中国视为南极治理的威胁与不确定因素,这一视角有

失偏颇.

二、中国南极研究的进展

王海媚:中国的南极研究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?
王婉潞:中国是南极治理的“后来者”.１９８０年初,中国两名科学家首次登

上南极大陆,赴澳大利亚凯西站参观学习.① １９８３年,中国成为«南极条约»缔
约国.１９８５年长城站建成,中国成为南极协商国.经过４０年来不断积累与

探索,近年来,中国的南极实力迅速发展,这一点也体现在国内的南极研

究上.
根据中国知网显示,国内第一篇南极国际问题研究论文发表于１９８０年,

题为«南极洲的法律地位问题»,②距今已有４０年.这４０年的南极研究有两个

时间节点,第一个节点出现在２１世纪初,国内南极研究突破以往的国际法研

究路径,出现国际政治视角;第二个节点出现在２０１０年,国家加大对南极研究

的投入,形成初步的研究团队.根据这两个时间节点,中国南极研究大致可分

为三个阶段,一是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至２１世纪初,二是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１０年左

右,三是２０１１年至今.下图为１９８０年至２０２１年中国南极社会科学类论文发

表数目统计图,其走向亦可显示这三个阶段中国内南极研究的发展趋势.
(一)中国南极研究的拓荒阶段(１９８０年至１９９９年).中国于１９８３年加入

«南极条约»、１９８４年派出首批南极考察队、１９８５年成为«南极条约»协商国,这
一系列重大举措直接推动国内学术界的研究进程.１９８５年５月,南极考察几

乎成为举国上下的舆论焦点,③国内涌现一批南极问题研究的作品,研究主题

集中于南极的法律地位、资源分配、南极环境保护机制等.针对当时南极“联
合国化”动议,国内学者普遍认为,南极法律地位和资源开发问题是少数国家

无法解决的重大问题,反对七个“声索国”以“发展”“占有”和“扇形原则”声索

主权,并给出理论依据.这一阶段绝大多数文章是对南极地理地貌、气候条

约、生物资源等进行全面介绍,这也表明此时国内学者正在“补课”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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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　１９８０—２０２１年中国南极社科论文发表数目统计图

数据来源:中国知网.①

国内第一本全面介绍南极政治与法律的著作是１９８９年出版的«南极政治

与法律»一书,该书由郭琨和位梦华两位老先生编著,郭琨是中国南极长城站

的首任站长、国家首次参与南极协商会议的三位代表之一;位梦华是参与南极

考察的科学家.该书对南极主权问题、相关国家的南极利益、«南极条约»渊源

与协商、南极条约体系及南极治理各个领域等内容作详细介绍与深入分析,至
今仍对南极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与启发意义.该书出版后,国内相继出

版介绍南极的编著,如曾任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主任的武衡等主编的«当代中

国的南极考察事业»、曾任中国协商会议代表的李占生等编译的«南极条约体

系»,以及“神奇的南极”系列丛书,这些编著促进国内对南极的认识.

２０世纪９０年代,南极政治出现大转折.此前于１９８８年签订的«矿产公

约»被１９９１年的«议定书»所取代.相应地,南极治理的首要议题从开发南极

矿产资源转变到保护南极环境,这两个焦点议题成为研究热点.在南极矿产

机制研究方面,时为北京大学法律系副教授邹克渊的博士论文«南极矿物资源

与国际法»全面解析南极矿产资源制度,对«矿产公约»的形成、南极矿产机制

的组织结构与相关法律规定做出详细分析,至今仍为国内有关南极矿产机制

研究的重要著作.② 在南极环境保护议题中,一些学者关注南极环境保护规范

１４１

２１世纪以来中国的南极研究:进展与前景

①

②

该图表是被访者在中国知网数据库以包含“南极”主题词搜索后整理而成.需要说明的是,这个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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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非缔约国的效力问题、讨论环境损害责任的标准等.① 也有学者将南极作为

案例,探讨国际环境义务与环境责任.②

从研究者来源来看,一部分研究者是参与南极事务的政府官员与科学家,
如«当代中国的南极考察事业»的编者武衡先生曾任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主

任,«南极政治与法律»与«南极条约体系»编著者皆曾代表国家参加协商会议、
深入参与南极事务.另外一部分则是国际法学者,不过,此时的南极研究依赖

于研究者的个人研究兴趣,若相关学者中断研究,则其他学者无法衔接,这也

导致一些年份出现研究断档.
总体来看,在２０世纪８０、９０年代,南极研究没有得到国内学界过多关注,

研究成果不多,而且研究以介绍性研究为主.尽管这一时期出现一些著作,但
国内的国际法专著或教材对南极鲜有关注,或是仅仅对南极法律制度做框架

性的介绍、一笔带过.与国际南极研究相比,国内相关研究相对滞后,除了探

讨南极环境机制这一前沿议题外,大多数研究仍然集中在未生效的南极矿产

机制上,研究较为零散,远未形成研究规模.
(二)中国南极研究的发展阶段(２１世纪初期至２０１０年前后).随着国家

加大对南极的投入,更多学者投身南极研究中,并且在国际法路径之外,向南

极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扩展.这个阶段的研究者仍然以参与南极事务的政府

官员和科学家为主.
政府官员的研究重点是南极治理机制及热点问题.比如,一些官员介绍

并分析了南极条约协商会议的工作机制、«议定书»对南极事务的主要影响、养
护委员会反非法捕捞(IUU捕捞)体系及其困境,等等.③ 科学家的研究重点包

括南极政治前景、南极资源纷争等问题.比如,一些科学家分析协商国、联合国、
非政府组织这三支力量如何影响南极政治演进,介绍南极环境保护现状与价值,
梳理南极条约体系的相关保护措施,等等.④ 其中,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颜

其德、朱建钢主编的«南极洲领土主权与资源权属问题研究»为这一时期的代表

作,该书从政治与地理、法律与科学、资源与环境等多视角开展综合研究.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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⑤

龚迎春:«试论‹南极条约›体系确立的环境保护规范对各国的效力»,«外交学院学报»１９９０年第３
期;李薇薇:«南极环境损害责任制度的新发展»,«法学评论»２０００年第３期.

叶明照:«国际环境责任述略»,«汕头大学学报»(人文科学版)１９９１年第２期.
徐世杰:«浅析南极条约协商会议工作机制及影响»,«海洋开发与管理»２００４年第３期;徐世杰:

«“关于环境保护的南极条约议定书”对南极活动影响分析»,«海洋开发与管理»２００８年第３期;陈丹红:«南
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反南大洋IUU捕捞活动策略分析»,«海洋开发与管理»２００９年第１１期.

颜其德、胡领太:«南极洲政治前景浅析»,«极地研究»２００５年第３期;凌晓良等:«南极环境与环境

保护问题研究»,«海洋开发与管理»２００５年第５期.
颜其德、朱建钢主编:«南极洲领土主权与资源权属问题研究»,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.



在高校与科研院所方面,除国际法学者外,具有政治学背景的学者开始进

入南极领域.例如,中国海洋大学郭培清教授对«南极条约»所面临的挑战、联
合国与南极的关系、美苏等国的南极政策、南极非军事化、南极科学与政治的

关系、中日的南极合作、南极科学与政治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进行研究;①同济

大学潘敏教授讨论南极矿物资源制度面临的挑战,②等等.随着南极研究日益

受到重视,国家社科基金、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等开始出现南极研究项目.③

总的来看,由于此时南极尚未得到学术界过多关注,研究多由深入参与南

极事务的政府官员和科学家完成,并吸纳一些法律和政治学者加入,出现了一

系列由政府官员、科学家、法律与政治学者三方的合作研究成果.④ 南极研究

开始成为研究生毕业论文的选题.不过,此时的南极研究尚未形成有规模的

学术团队.
(三)中国南极研究的深化阶段(自２０１１年至今).在这一阶段,国家将极

地战略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,中国南极研究得以深化,形成多个研究团队,
高校与科研院所的社科学者成为研究主力.２００７年,俄罗斯在北冰洋洋底插

旗事件引发中国国内对极地事务的关注,国家加大对南极的投入.２００９年,中
国极地研究中心成立极地战略研究室,开始吸纳并组建极地研究团队.在“十
二五”期间,国家海洋局设立“南北极环境综合考察与评估”专项,一系列南极

科学研究成果得以产生,承担项目的高校与科研院所逐渐形成研究团队.

２０１５年,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»首次将极地安全纳入国家安全范畴.
重大的国家需求与一系列举措促使国内南极研究飞速发展,在研究广度与深

度上均有大幅度提升,出现一些高质量、具有开拓意义的论文,南极研究发文

量攀升,并在２０１７年达到峰值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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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郭培清、石伟华:«‹南极条约›５０周年:挑战与未来走向»,«中国海洋大学学报»(社会科学版)２０１０
年第１期;郭培清、石伟华:«试析南极科学与南极政治的关系»,«中国海洋大学学报»(社会科学版)２００９年

第６期;郭培清:«非政府组织与南极条约关系分析»,«太平洋学报»２００７年第４期;郭培清:«美国南极洲政

策中的苏联因素»,«中国海洋大学学报»(社会科学版)２００７年第２期;郭培清、石伟华:«试析南极科学与南

极政治的关系»,«中国海洋大学学报»(社会科学版)２００９年第６期.
潘敏:«论南极矿物资源制度面临的挑战»,«现代国际关系»２０１１年第６期.
“南极洲领土主权与资源权属问题综合研究”(颜其德,２００３年);“南极政治与法律研究”(郭培清,

２００７年);“国际政治中的南极:大国南极政策研究”(潘敏,２００９年).数据来源: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据库,
http://fz．people．com．cn/skygb/sk/index．php/Index/index,２０２１Ｇ１２Ｇ１５.

凌晓良等:«南极特别保护区的现状与展望»,«极地研究»２００８年第１期;凌晓良等:«透过南极条约

协商会议文件和议案看南极事务»,«中国软科学»２００９年增刊(下);凌晓良等:«南极区域保护和管理研究:
我国首个南极特别保护区设立的回顾与总结»,«中国海洋大学学报»(社会科学版)２０１０年第３期;凌晓良

等:«南极旅游活动与环境保护»,«海洋开发与管理»２００６年第６期;李升贵、潘敏:«中国南极软科学研究的

意义、现状与展望»,«极地研究»２００５年第３期;李升贵、潘敏:«南极政治“单极化”趋势:以美国南极政策为

中心的考察»,«海洋开发与管理»２００８年第１０期.



在南极国际法研究方面,研究者聚焦南极条约体系与南极治理中更为基

础与细节的问题.例如,复旦大学陈力教授讨论南极治理机制的演进与变革、
南极海域的法律地位、南极条约体系的法律实施与执行、中国南极立法等问

题;①国际关系学院吴慧教授讨论南极特别区域制度、南极法律规制与中国南

极安全利益,以及“南极条约地区”的地域范围等问题;②中国海洋大学刘惠荣

教授讨论南极特别保护区管理权、南极环境管理中的风险预防原则;③中国政

法大学郭红岩教授讨论南极争端的解决机制、南极活动行政许可制度;④中国

海洋大学董跃教授讨论南极搜救体系与南极活动的税法问题,⑤等等.
在南极国际关系研究方面,研究者运用国际关系理论、概念和分析方法,

建立南极问题的国际关系理解框架.例如,复旦大学陈玉刚教授运用批判地

缘政治理论解释南极地缘政治的变化、运用安全化理论对南极再安全化进行

分析、建构分析南极战略的分析框架、探讨中国的南极利益;⑥上海国际问题研

究院杨剑研究员探讨“人类命运共同体”治理思想在南极的运用;⑦江南社会学

院陆俊元教授对中国南极科考站选址区位进行研究;⑧中国极地中心的邓贝西

副研究员和张侠研究员化用国际关系概念,论证南极事务“垄断”格局的形成,
并提出中国的应对策略;⑨武汉大学丁煌教授建立“资源—利益—政策”分析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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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力、屠景芳:«南极国际治理:从南极协商国会议迈向永久性国际组织?»,«复旦学报»(社会科学

版)２０１３年第３期;陈力:«南极治理机制的挑战与变革»,«国际观察»２０１４年第２期;陈力:«论南极海域的法

律地位»,«复旦学报»(社会科学版)２０１４年第５期;陈力:«论南极条约体系的法律实施与执行»,«极地研究»
２０１７年第４期;陈力:«论我国南极立法的适用范围»,«复旦学报»(社会科学版)２０２０年第３期.

吴慧、商韬:«南极特别区域的国际法分析»,«中国国际法年刊»２０１９年;吴慧、张欣波:«国家安全视

角下南极法律规制的发展与应对»,«国际安全研究»２０２０年第３期;吴慧、张欣波:«论“南极条约地区”的地

域范围»,«国际法研究»２０２１年第４期.
刘惠荣等:«南极特别保护区管理权辨析»,«中国海洋大学学报»(社会科学版)２０１４年第６期;刘惠

荣、姜茂增:«论风险预防原则在南极环境管理中的适用»,«极地研究»２０１５年第２期.
郭红岩:«论南极条约体系关于南极争端的解决机制»,«中国海洋大学学报»(社会科学版)２０１８年

第３期;郭红岩:«南极活动行政许可制度研究:兼论中国南极立法»,«国际法学刊»２０２０年第３期.
董跃、葛隆文:«南极搜救体系现状与影响及我国的对策研究»,«极地研究»２０１８年第２期;董跃、郭

启萌:«我国南极活动的税法问题研究»,«税务研究»２０２０年第２期.
陈玉刚等:«批判地缘政治学与南极地缘政治的发展»,«世界经济与政治»２０１２年第１０期;陈玉刚:«试

析南极地缘政治的再安全化»,«国际观察»２０１３年第３期;陈玉刚:«南极战略研究分析框架初探»,«中国战略观

察»２０１４年第５期;陈玉刚、王婉潞:«试析中国的南极利益与权益»,«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»２０１６年第４期.
杨剑:«中国发展极地事业的战略思考»,«人民论坛学术前沿»２０１７年第１１期;杨剑、郑英琴:

«“人类命运共同体”思想与新疆域国际治理»,«国际问题研究»２０１７年第４期.
陆俊元:«基于大战略考量的我国南极科考站选址区位研究:建设海洋强国视角»,«中国软科学»

２０１４年第１０期.
邓贝西、张侠:«南极事务“垄断”格局:形成、实证与对策»,«太平洋学报»２０２１年第７期.



架,对国家南极政策研究进行研究,编写国家政策年度研究报告.① 此外,一批

青年研究者也投身南极研究之中,讨论南极治理机制演进、②南极治理中的权

力扩散、规范竞争、③南极的公域价值与治理挑战、④南极安全问题,⑤以及各国

的南极政策研究,等等.
自２０１１年起,有五项南极研究项目获得国家社科基金资助.⑥ 在多个项

目支持下,一些研究团队从不同学科视角进行系统研究,并将研究成果集结成

书.比如,«南极:地缘政治与国家权益»一书是陈玉刚教授课题组为期五年的

研究成果,该书从南极国际关系的时间和场域、南极的价值、利益和权益、地缘

政治与南极战略等国际关系视角讨论南极问题.⑦ «中国南极权益维护的法律

保障»是陈力教授多年来承担多项课题的研究成果,该书聚焦南极治理中的法

律问题,尝试初步构建南极国际治理及法律问题的研究体系.⑧ «国际政治中

的南极:大国南极政策研究»是潘敏教授承担多项课题的研究成果,该书从国

际政治角度,对南极地区的政治格局、南极经典问题、各南极大国的南极政策

进行分析.⑨

概言之,近年来国内南极研究团队基本形成.中国海洋大学、复旦大学、
同济大学、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、武汉大学等高校与科研院所分别组建南极研

究团队,在集体攻关下,这些团队取得一系列成果,承担课题且并培养南极方

向的研究生,更多的年轻力量得以进入南极研究领域,国内南极研究水准进一

步提升.
王海媚:自２０１１年后,中国的南极研究飞速发展,主要围绕哪些具体问题

展开? 取得了哪些成果?
王婉潞:近年来,中国南极研究围绕五个具体问题展开:南极海域法律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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⑤

⑥

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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⑨

丁煌教授主编:«极地国家政策研究报告(２０１２—２０１３)»«极地国家政策研究报告(２０１３—２０１４)»«极
地国家政策研究报告(２０１４—２０１５)»«极地国家政策研究报告(２０１５—２０１６)»等系列政策报告.

石伟华:«既有南极治理机制分析»,«极地研究»２０１３年第１期;王婉潞:«南极治理机制的类型分析»,
«太平洋学报»２０１６年第１２期;王婉潞:«南极治理机制的内涵、动力与前景»,«极地研究»２０１９年第２期.

王婉潞:«南极治理中的权力扩散»,«国际论坛»２０１６年第４期;王婉潞:«南极治理中的规范竞争»,
«边界与海洋研究»２０１８年第５期.

郑英琴:«南极的法律定位与治理挑战»,«国际研究参考»２０１８年第９期.
邓贝西:«“全球公域”视角下的极地安全问题与中国的应对»,«江南社会学院学报»２０１８年第３期.
“中国南极权益维护的法律保障研究”,陈力,２０１１年;“中国的南极磷虾渔业发展政策研究”,邹磊

磊,２０１７年;“中国的南极利益和南极战略取向研究”,羊志洪,２０１８年;“南极条约体系中新兴议题的造法趋

势及中国对策研究”,陈奕彤,２０２０年;“南美主要国家南极政策史研究(１９４０—２０１９)”,刘明,２０２０年.数据

来源: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据库,http://fz．people．com．cn/skygb/sk/index．php/Index/index,２０２１Ｇ１２Ｇ１５.
陈玉刚、秦倩编著:«南极:地缘政治与国家权益»,北京:时事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.
陈力等:«中国南极权益维护的法律保障»,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.
潘敏:«国际政治中的南极:大国南极政策研究»,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.



题、南极资源问题与环境保护问题、南极治理机制发展与变革、各国南极政策

研究、中国的南极参与等.
一是南极海域法律问题.主权问题是南极政治的核心问题,进入２１世纪

以来,争夺南极领土主权优势更多是通过争夺海洋权益的方式来实现,南大洋

的资源价值和战略价值日益显著,这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.其中,划定大陆架

外部界限、建立海洋保护区是当前的研究焦点.在南极大陆架划界问题上,学
者讨论声索国对其附属领海、专属经济区、大陆架主张的合法性问题、①南极条

约体系和«联合国海洋法公约»两种法律制度的矛盾与冲突,②认为南极条约区

域内海域主权要求缺乏基本的法律和政治基础,是非法和无效的,③建议搁置

南极地区的大陆架划界问题.在南极海洋保护区问题上,探究南极海洋保护

区的制度来源与建设实践、④分析海洋保护区文件中的法律和科学、技术问

题、⑤辨析保护区的合法性、必要性与可行性等问题,⑥建构海洋保护区的适宜

性评价指标体系和模型、⑦比较建设保护区的两种规制模式,⑧等等,并在此基

础上提出中国的对策建议.
二是南极资源问题与环境保护问题.这些问题是当前南极治理中的焦点

问题,南极资源所引发的商业利用问题,挑战了南极条约体系的科学自由原则

与环境保护原则.具体来说,焦点问题除前面提及的南极海洋保护区问题外,
还包括生物勘探问题、⑨南极旅游问题、非法捕捞(IUU)问题. 对此,国内学

者进行专门研究.不过,这些问题现多为国际法学者完成,而且研究焦点集中

在海洋保护区上,对生物勘探、南极旅游、非法捕捞问题等研究则相对缺乏.
三是南极治理机制发展与变革研究.虽然南极治理机制来源于南极条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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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瑛、薛桂芳:«大陆架划界对南极条约体系的挑战»,«中国海洋大学学报»(社会科学版)２０１２年第

１期;陈力:«论南极海域的法律地位»,«复旦学报»(社会科学版)２０１４年第５期.
朱瑛等:«南极地区大陆架划界引发的法律制度碰撞»,«极地研究»２０１１年第４期.
陈力:«论南极海域的法律地位»,«复旦学报»(社会科学版)２０１４年第５期,第１５３页.
唐建业:«南极海洋保护区建设及法律政治争论»,«极地研究»２０１６年第３期;何志鹏、姜晨曦:«南

极海洋保护区建立之中国立场»,«河北法学»２０１８年第７期.
杨雷等:«关于建立CCAMLR海洋保护区的总体框架»,«极地研究»２０１４年第４期.
陈力:«南极海洋保护区的国际法依据辨析»,«复旦学报»(社会科学版)２０１６年第２期.
庞小平等:«南极海洋保护区设立的适宜性评价研究»,«极地研究»２０１８年第３期.
刘冰玉、冯翀:«建立南极海洋保护区的规制模式探究»,«国际政治研究»２０２１年第２期.
刘惠荣、刘秀:«国际法体系下南极生物勘探的法律规制研究»,«中国海洋大学学报»(社会科学版)

２０１２年第４期;刘秀:«南极生物遗传资源利用与保护的法律规制研究»,中国海洋大学博士论文,２０１３年;刘
茜:«南极生物勘探相关法律问题的思考»,«中国海商法研究»２０１４年第４期.

刘昕畅、邹克渊:«国际法框架下中国南极旅游规制的立法研究»,«太平洋学报»２０１６年第２期;熊
娜:«国外南极旅游研究综述»,«海洋开发与管理»２０２０年第５期.

董晓婉、陈力:«南极海域IUU捕捞的国际法规制»,«复旦国际关系评论»２０１７年第２期.



体系,但南极治理机制研究不同于南极条约体系研究,其广度与深度要大于后

者.而且,中国南极治理机制研究也不同于国际学界的传统研究方法.国际

学界多从国际法视角进行研究,国内学界除了传统的国际法路径外,也有国际

政治背景的学者运用国际机制理论来分析,为南极治理机制变革提出新的分

析框架,并针对当前的南极治理困局进行分析.①

四是各国南极战略与南极政策研究.这一部分是国内南极研究的热点.
陈力教授深入到美国南极各相关部门内部,展现各部门分工与运作;②潘敏教

授解析美国南极政策的表述,剖析美国南极政策背后的动因.③ 在南极战略分

析方面,陈玉刚教授等从价值层面搭建南极战略的分析框架.从南极五大战

略价值(领土价值、安全价值、科学价值、经济价值和其他价值)出发,根据国家

价值涉及面的大小,将国家的南极战略分为三类:全部价值战略、部分价值战

略、机会价值战略,以此对主要的南极参与国做出区分,如实施全部价值战略

国家只有美国.这一分类能够清晰区分出参与南极活动的各国其所属的战略

类型,从宏观上把握各国南极战略.④ 经过十余年的探索,国内学者基本做到

全领域覆盖,主要南极参与国的政策皆有所涉及,包括英国、澳大利亚、新西

兰、阿根廷、智利、挪威、日本、德国、南非、印度、韩国和巴西等.其中,美国的

南极战略与政策是研究重点,其次是澳大利亚、新西兰、英国等国的南极战略.
这些研究解读各国的南极政策、初步分析了这些政策背后的动因,对中国的南

极政策制定具有借鉴意义.
五是中国的南极参与相关问题,主要聚焦在中国的南极利益、中国的南极

参与、“人类命运共同体”理念在南极的应用等三个方面.在中国的南极利益

研究中,陈玉刚教授等将中国的南极利益分为政治利益、安全利益、科研利益

与经济利益.⑤ 随着２０１５年新«国家安全法»将极地纳入,南极安全问题引起

部分学者关注.丁煌教授等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,归纳具体的国家南极

安全利益;⑥吴慧教授等分析国家安全与南极法律规制的关系,以及中国在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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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伟华:«既有南极治理机制分析»,«极地研究»２０１３年第１期;陈力:«南极治理机制的挑战与变

革»,«国际观察»２０１４年第２期;王婉潞:«南极治理机制的类型分析»,«太平洋学报»２０１６年第１２期;王婉

潞:«南极治理机制的内涵、动力与前景»,«极地研究»２０１９年第２期.
陈力:«美国的南极政策与法律»,«美国研究»２０１３年第１期.
潘敏:«国际政治中的南极:大国南极政策研究»,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.
陈玉刚、秦倩编著:«南极:地缘政治与国家权益»,北京:时事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.
陈玉刚、王婉潞:«试析中国的南极利益与权益»,«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»２０１６年第４期.
丁煌、云宇龙:«中国南极国家安全利益的生成及其维护路径研究»,«太平洋学报»２０１８年第９期;

丁煌、云宇龙:«南极安全影响扩散效应与中国南极安全利益»,«理论与改革»２０１９年第４期.



极的国家安全利益.① 在中国的南极参与研究中,学者们较为关注如何获得南

极制度性话语权,以及如何参与南极国际治理.杨剑研究员和武汉大学阮建

平教授分别指出,要加强在南极治理中的议题设定能力和影响力,提升制度性

话语权;②上海政法学院杨华教授分析如何在国际、国内两个层面提升中国参

与南极治理的能力;③本人对３６年来中国参与南极治理的情况进行梳理,总结

历史经验.④ 在“人类命运共同体”理念应用于南极的讨论方面,⑤杨剑研究员

等分析“人类命运共同体”的内涵,建议通过制度建设、和平利用、科学探索和

共同体建设方面的国际合作共建新疆域命运共同体;⑥刘惠荣教授剖析了共同

体的概念,认为构建“人类命运共同体”理念是南极治理的伦理基础;⑦武汉大

学李雪平教授认为,南极是实践“人类命运共同体”理念的最佳选项.⑧

三、中国南极国际问题研究的局限与未来展望

王海媚:目前国内南极研究存在哪些不足?
王婉潞:综合来看,近十余年来国内南极研究取得快速发展.但从国家战

略需求,以及南极学科建设角度出发,现有研究存在一些问题和挑战,体现在

以下三个方面.
第一,基础研究有待强化.国内南极研究真正快速发展是近十余年的事,

一些基本功课尚需做好.如果研究人员对南极基本政治常识不熟悉,就很容

易以讹传讹,对国家参与南极治理造成不利影响.这里举两个例子,一是对南

极法律地位的界定.南极条约体系对南极的官方界定是“自然保护区”(natur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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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慧、张欣波:«国家安全视角下南极法律规制的发展与应对»,«国际安全研究»２０２０年第３期.
杨剑:«中国发展极地事业的战略思考»,«人民论坛学术前沿»２０１７年第１１期;阮建平:«南极政

治的进程、挑战与中国的参与战略:从地缘政治博弈到全球治理»,«太平洋学报»２０１６年第１２期.
杨华:«中国参与极地全球治理的法治构建»,«中国法学»２０２０年第６期.
王婉潞:«中国参与南极治理的历史进程与经验思考:以协商会议和养护会议为例»,«极地研究»

２０２１年第３期.
２０１７年１月１８日,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“共商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”高级别会议上,中国国家主席

习近平发表题为«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»的主旨演讲.其中特别提到:“要秉持和平、主权、普惠、共治原

则,把深海、极地、外空、互联网等领域打造成各方合作的新疆域,而不是相互博弈的竞技场.”«习近平出席

“共商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”高级别会议并发表主旨演讲»,新华网,http://www．xinhuanet．com/world/
２０１７Ｇ０１/１９/c_１１２０３４００４９．htm,２０２１Ｇ０９Ｇ２５.

杨剑:«中国发展极地事业的战略思考»,«人民论坛学术前沿»２０１７年第１１期;杨剑、郑英琴:
«“人类命运共同体”思想与新疆域国际治理»,«国际问题研究»２０１７年第４期.

刘惠荣:«南极治理中的“人类命运共同体”意蕴»,«中国海洋大学学报»(社会科学版)２０１９年第６期.
李雪平:«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南极实践:国际法基础与时代价值»,«武大国际法评论»２０２０年第

５期.



reserve),①而不是“人类共同遗产”.有关“人类共同遗产”的说法从２０世纪７０
年代中后期开始出现,当时一些国家建议把南极的海洋生物资源乃至矿产资

源界定为人类共同遗产.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联合国对«南极条约»体系的冲击

中,联合国的目标之一就是将南极作为“人类共同遗产”.然而,在南极政治

中,这个说法遭到“协商国”的激烈反对,至今“协商国”不承认这一说法.这段

历史表明,“人类共同遗产”的提法代表当时反对«南极条约»体系一方的立场,
中国现已是«南极条约»协商国,维护«南极条约»体系是中国的南极利益之一,
因此,中国官员与学者再使用这个提法已经不合时宜.

第二个例子是南极资源矿产冻结的期限.冻结南极矿产资源的法律文件

是１９９１年签订、１９９８年生效的«议定书».«议定书»第７条冻结南极矿产资

源,第２５条规定在生效５０年后举行审查会议(ReviewConference).② 据此,
一些学者做出“南极矿产资源冻结５０年,到２０４８年矿产资源解冻”这一判断.
这源于对审查会议的理解有误.«议定书»中所说的“审查会议”,目的是审查

«议定书»的实施情况,经过判定后,决定是否继续实行«议定书».不过,这也

存在很大的变数.原本«南极条约»也规定在１９９１年生效３０周年之际举行审

查会议,③但因当时协商国注意力集中在出台«议定书»上,而且在«议定书»签
订后,南极条约体系平稳运行,审查会议至今仍未举行.因此,２０４８年是否能

如期举行审查会议还是未知.而且,即使举行也要经过严格的判断,«议定书»
对修改条约设置一系列规定,第２５条第３款规定,如果有«议定书»通过时为南

极条约协商国的３/４国家通过,则更改议定书;④第２５条第５款(a)项则特别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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«南极条约环境保护议定书»第二条,“各缔约国承诺全面保护南极环境及依附于它的和与其相关的

生态系统,特兹将南极指定为自然保护区,仅用于和平与科学”.
«议定书»第２５条第２款,“如从本«议定书»生效之日起满５０年后,任何一个南极条约协商国用书

面通知保存国的方式提出请求,则应尽快举行一次会议,以便审查本«议定书»的实施情况”.Protocolon
EnvironmentalProtectiontotheAntarcticTreaty,SecretariatoftheAntarcticTreaty,https://documents．
ats．aq/recatt/Att００６_e．pdf,２０２１Ｇ０９Ｇ２５.

«南极条约»第１２条第２款(a),“自本条约生效之日起满三十年后,如经任何其代表有权参加第九

条所规定的会议的缔约国具文向保存国政府提出召开会议的请求,应根据实际情况尽早举行缔约国全体会

议,以审查本条约的实施情况”.«南极条约»,联合国网站,https://www．un．org/zh/documents/treaty/
files/UNODAＧ１９５９．shtml,２０２１Ｇ０９Ｇ２６.

«议定书»第２５条第３款,“在依据上述第２款召开的任何审查会议上提出的修改或修正应由缔约

国多数通过,其中包括在本«议定书»通过之时为南极条约协商国的３/４国家的通过.”ProtocolonEnvironＧ
mentalProtectiontotheAntarcticTreaty,SecretariatoftheAntarcticTreaty,https://documents．ats．aq/
recatt/Att００６_e．pdf,２０２１Ｇ０９Ｇ２５.



修改第７条矿产开发禁令做出说明.① 因此,南极矿产是否仅冻结５０年尚未

有定论.
此外,从区域国别角度进行研究是国内南极研究的来源之一.如拉丁美

洲、大洋洲等地区的一些国家是南极主权“声索国”,并长期在南极进行活动,
很自然地,南极是这些国家的国家战略与对外政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.各地

区研究者进行南极研究的长处在于,熟悉该地区的学者会深入分析相关国家

的南极政策,提供南极研究者所不了解的信息,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深化南极研

究.但是,这种路径也容易出现一种状况,那就是地区研究者对南极政治与法

律不够了解,可能无法充分感知南极政治中的幽微之处.比如,«南极条约»第

４条主权冻结条款被称为“双焦点主义”(Bifocalapproach),拥有不同领土主权

立场的国家会对第４条有不同的解释,声索国即认为第４条保护其主权权益.
这就容易导致研究流于表面或人云亦云,缺乏自身的立场.

第二,研究内容不均衡.目前,国内研究总体情况是,法律研究较多,地缘

政治与战略研究较少,历史与公共管理研究更为少见.具体地看,在法律研究

方面,对南极条约体系研究较多,对各国南极立法的比较分析较少;在地缘政

治与战略方面,对各国南极政策研究较多,对中国的南极战略趋向研究较少.
曾有数位学者先后指出,我国在中国南极战略、政策与对策等领域缺乏深入的

研究;②在南极的“实质存在”,除了依赖雄厚的科学研究实力外,更需要以一国

强大而长远的极地战略规划与充足的国际法与国内法依据为保障;③我国需要

从战略上分析和研究南极政治、法律、政策、外交、科考和环保等问题,④等等.
尽管近年来这一情况有所改善,但学界研究依然不足.至今为止,国家尚未出

台南极战略.反过来看,这与学界未提供充分的基础研究与政策研究不无关

系.正如陈力教授所言:“学界尚不能为我国全面参与南极国际治理、贡献中

国方案提供充分及时的学术回应与理论支撑,亟须更多的学者投入其中.”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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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«议定书»第２５条第５款(a),“关于第七条,除非存在一项有效的并有法律拘束力的关于南极矿产

资源活动的制度,且该制度包括一项议定办法,用以判定任何此种活动可否接受;如果可以,则在何种条件

下可予接受,否则该条规定的关于南极矿产资源活动的禁止应当继续有效.这一制度应充分保证南极条约

第四条所指的所有国家的利益并实施第四条中的各项原则.因此,如果在上述第２款所指的审查会议上提

出对第七条修改或修正,该修改或修正应包括该项有法律拘束力的制度.”ProtocolonEnvironmentalProＧ
tectiontothe AntarcticTreaty,Secretariatofthe AntarcticTreaty,https://documents．ats．aq/recatt/
Att００６_e．pdf,２０２１Ｇ０９Ｇ２５.

潘敏:«国际政治中的南极:大国南极政策研究»,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,第２５２—２５３页.
吴宁铂:«澳大利亚南极外大陆架划界案评析»,«太平洋学报»２０１５年第７期,第１６页.
何柳:«中国参与南极治理的国际合作战略研究»,«武大国际法评论»２０１６年第２期,第３１７页.
陈力等:«中国南极权益维护的法律保障»,第３３４页.



值得关注的是,需要加强南极历史研究和管理研究.南极历史研究在国

内南极研究中并不多见,国内有关南极条约体系形成过程的历史研究严重缺

乏.① 如«南极条约»的形成、«养护公约»的创立、«矿产公约»的谈判与废除、
«议定书»的快速出台等,都各有相当复杂的原因.了解各个条约重要条款的

历史来源,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条约中的隐藏含义、明晰各国立场.而且,一些

治理中的“先天不足”也能在相关条约形成时的博弈过程中找到原因.我的博

士毕业论文涉及南极各个重要条约的历史来源,但需要更全面、更系统的专门

研究.严谨的历史研究可以助力国家的南极政策选择.在公共管理研究方

面,南极日常风险管控离不开公共管理研究.例如,目前,南极生态环境管理

政策与实际工作仍存在一定差距,②这涉及南极实际管理中的具体问题,需要

借助科学研究成果制定相应的管理政策,“提出更有针对性、更具体、更具有普

遍可操作性的生态环境保护管理规则”.③ 这对中国南极研究提出更高要求,
也可能是新的发展方向.

第三,研究方法有待拓展,国际影响力有待提高.国际南极研究者最初多

来自国际法领域,国内也顺承这一研究传统,早期南极研究由国际法学者完

成,到２００５年前后才有政治学背景的学者投身研究之中.尽管国内南极国际

关系研究取得一系列成果,不过目前对国际关系理论还停留在借用层面,尚未

有自主理论创新.在研究方法上,国内南极研究仍侧重于定性分析,统计分

析、定量研究较少.事实上,南极研究有广阔的定量研究前景.比如,国内已

有学者收集整理南极协商国的多年统计数据,对协商国南极活动能力进行分

析;④通过对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统计分析,剖析美国的南极投入,⑤等等,具
有相当的价值.

总体上,目前国内学者的研究集中面向国内,不少很好的研究成果也仅限

于国内学界,英文发表偏少.一些国家的学者积极解释本国南极事务,为本国

的南极参与提供合法性支持.但是,来自中国方面的政策解释较少,中国南极

研究者未充分参与国际南极讨论,或者针对国际南极讨论做出及时的回应,在
国际学界的群体性影响力有待提高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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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包括复旦大学陈力教授、中国极地研究中心张侠研究员、同济大学潘敏教授等一些学者已经指出加

强南极历史研究的必要性.参见张侠研究员在２０２１年中国极地科学年会上的发言:«加强南极条约系统若

干基本问题的溯源研究».
高云泽等:«南极生态环境及管理现状研究»,«海洋环境科学»２０２０年第５期,第７５７页.
同上.
华薇娜、张侠编著:«南极条约协商国南极活动能力调研统计报告»,北京:海洋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.
刘涵、张侠:«美国南极科研投入的统计分析及其对我国的启示»,«极地研究»２０１７年第２期.



综上所述,尽管国内十余年来南极研究迅速发展,但严格说来,仍属于另

一种形式上的“补课”.截至目前,还有一些研究需要加强,如«南极条约»形成

的历史复原研究,等等.现有研究无法满足国家参与南极的理论与现实需求,
学界需要夯实南极研究基础,做更加细致与具体的基础研究,尤其需要理解南

极条约体系内重要条约和法律措施、相关南极共识、各国对南极的基本立场、
各机制的组织运作与基本结构等具体细节.避免重复性研究,尽可能为南极

研究提供新材料、新方法和新知识.
王海媚:当前南极国际问题研究中有哪些议题值得中国学界关注?
王婉潞:南极研究是与现实需求紧密相连,应贴合国家参与南极的现实战

略需求.在关注议题上,有五个方面值得关注.
一是当前南极治理中的焦点议题,如南大洋海洋保护区问题、生物勘探问

题、南极旅游问题、非法捕捞问题等.这些是非常具体的研究议题,长期以来

由南极研究学者跟进研究.不过,公海保护区、生物勘探、非法捕捞等议题都

不是南极所独有,而是全球范围内正在热烈讨论的议题.因此,仅依靠南极方

向的国际法/国际关系学者已经难以满足现实的需求,未来的南极研究可能需

要长期研究公海保护区、生物勘探、旅游问题、非法捕捞问题的专业研究人员

共同完成.比如,南极生物勘探涉及南极尤其是南大洋中基因资源,目前在国

际上,基因资源的获取与利益分享已经成为讨论重点,来自生物勘探领域的专

业学者参与研究,可能会分析更加透彻、提出更多新思路,对国家参与南极规

则制定有较强的启示与借鉴.
更进一步看,建立起跨学科的研究范式将成为国内南极研究的必然选择,

也是未来发展的重要发展方向.长期以来,国内南极研究是以国家战略现实

需求等外力推动为主.发展到如今,更需要以内力推动,包括进行跨学科研

究、学科内部专业化等.回顾南极历史可以看到,涉及南极治理各个议题的具

体方案,无不是以南极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为基础.在南极自然科学领域工

作的一线工作者,他们在其专业领域的认识相当深入,有必要将之引入南极社

科研究中,提高国内南极研究的整体水平.在这方面,有些研究值得学习和借

鉴,比如,武汉大学庞小平教授针对海洋保护区提案缺少适宜性评价指标体系

这一问题,基于中国南极科考现场观测得来的数据,运用自然科学分析方法,
对普里兹湾海洋保护区的适宜性进行研究,为中国参与南极海洋保护区治理

提供坚实的科学依据.① 又如,国家海洋技术中心的李学峰博士等几位学者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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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庞小平等:«南极海洋保护区设立的适宜性评价研究»,«极地研究»２０１８年第３期.



做出一些探索,他们对南极特别保护区体系进行跨学科分析,以自然科学专业

知识为辅助,指出目前南极特别保护区体系存在的问题,并为发展中国南极特

别保护区提出对策建议.①

二是南极治理中的基础研究.当前南极治理的六大平台分别是南极条约

协商会议(ATCM)、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(CCAMLR)、南极环境保护

委员会(CEP)、南极科学委员会(SCAR)、国家南极局局长理事会(COMＧ
NAP),以及国际南极旅游协会(IAATO).其中,尤以协商会议与养护委员会

最为重要.在实践中,参与南极就是落到对这些平台的参与上.因此,需要对

这些平台的组织结构与运行机制进行全面与细致的了解.各个平台有哪些的

独特之处? 中国可以总结出哪些经验? 这些非常具体的问题都需要国内学者

进一步加强研究.
三是南极治理提供的理论思考,如主权问题、制度性话语权构建等,其中

一些议题不乏理论创新的空间.南极治理已在主权冻结的情况下运转６０年,
为新疆域的主权研究提供参考.提升中国的南极制度性话语权是当务之急,
但是如何提升、经过哪些途径则需要以非常扎实与具体的研究为支撑,需要国

内学者对此进行专门研究.来自南极的案例可能为新疆域主权问题、新疆域

制度性话语权建构问题提供启发.
四是有关南极条约体系演变趋势的研究.南极条约体系发展至今已经有

６０年,其前３０年解决南极安全困境、创造南极地区的和平与安全,被誉为“国
际治理的典范”.但是自１９９１年«议定书»出台以来,南极条约体系日益无法

应对新兴议题,其中也包括迫切需要解决的议题.协商国的精力被相互制衡

所消耗、需要快速处理的问题因主权问题而互相牵制,难以达成共识.对此,
一些国际学者持悲观看法.那么,南极条约体系未来将如何演变已经成为一

个战略问题,需要国内学者多加关注.
五是南极国内立法研究.２０１９年,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将首部南极立法

列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一类立法规划,交由全国人大环资委牵头起草和

提请审议.将南极条约体系的原则与规则转为国内法是当前中国的战略问

题.对此,陈力教授已进行深入研究,讨论中国南极立法的适用范围.② 在国

际上,已经有多个协商国将南极条约体系转化为南极国内法,其立法模式多有

不同.中国南极法律制定需要参考他国南极国内立法的经验,为此需要对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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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李学峰等:«南极特别保护区体系:现状、问题与建议»,«生态学杂志»２０２０年第１２期.
陈力:«论我国南极立法的适用范围»,«复旦学报(社会科学版)»２０２０年第３期.



国南极立法进行比较研究.在这方面,中国海洋大学的董跃教授的研究值得

重视,他对中国«海洋基本法»中的“极地条款”研拟问题进行讨论,在借鉴他国

南极国内立法的通例上,提出相关建议.① 立法是一项系统工作,需要更多的

学者投入研究,为国内立法提供学理基础.
王海媚:您如何看待南极国际问题研究的前景?
王婉潞:南极研究与传统的国际问题研究、地区研究有所区别,有其独特

性,在此提出几个个人浅见:
第一,进一步做出精细化研究.随着国内南极研究的深入,未来的南极研

究会越来越精专与细致.这首先需要研究者真正了解南极,熟知南极政治的

常识,比如刚才提到的南极矿产资源冻结期限、南极的法律定位,等等.在研

究中,正确掌握这类常识十分重要且必要.国内最早期的南极研究论文几乎

都在做些南极知识科普.现在,南极科普工作已经不需要学术论文来完成,中
国南极研究已经相当深入,选好研究问题、选好研究切入点,是尤为重要的问

题,难度也更大,需要研究者潜心研究南极、发现问题,而不是人云亦云,追着

热点跑.具体的方向如关注协商会议«最终报告»,以及各国提交的工作文件

和信息文件.在这些文件中,有很多南极各个领域的最新动态及相关国家的

政策建议,同时隐藏着提案国的利益与战略,需要国内学者深入挖掘.除了协

商会议,在养护委员会、环境保护委员会、南极科学委员会、国际南极旅游协

会、国家南极局局长理事会等会议报告尚需系统分析与研究.在具体研究议

题上,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,需在旅游管理、航空保障、无人机应用、生物遗传

资源等新兴议题领域,做好相关问题研究的战略储备.②

此外,还要注意语言的精细运用,注意措辞与表达.南极研究是与政策事

实紧密相连的研究,南极政治中有其敏感议题.当前,中国在南极的一举一动

都会引发关注,甚至出现歪曲的解释.因此,无论是在写作中,还是与国际交

往过程中,要时刻注意措辞与表达,避免给外界口实.
第二,在精细化研究的基础上,可尝试运用理论进行实证研究,搭建分析

框架解释南极某个经验现象.更进一步,尝试理论创新.在构建国际关系中

层理论方面,南极可以作为很好的理论来源.这中间要留心论文的思想性.
早期的南极政治研究部分由参与南极事务的官员完成,这些研究者全都深入

参与南极实践,其见解深刻深远,能够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的本质.随着社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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董跃:«我国‹海洋基本法›中的“极地条款”研拟问题»,«东岳论丛»２０２０年第２期.
邓贝西、张侠:«南极事务“垄断”格局:形成、实证与对策»,«太平洋学报»２０２１年第７期,第９１页.



科学论文要求提高,未来的论文可能更符合社会科学论文的行文规范,不过,
也可能出现另一种情况,那就是为了符合论文规范、为使论文更具学理性,研
究者可能会套用现成的理论来解释南极问题.南极问题具有独特性,运用已

有理论框架很可能会造成削足适履的效果,不能提供合理的解释,也会使研究

陷入为理论而理论的怪圈.
第三,站在更高的立场上关注与思考南极.目前,南极已经陷入某种对抗

或者准对抗的博弈态势中.南极历史已经表明,南极的和平与稳定取决于协

商国之间的通力合作.“人类命运共同体”思想顺应历史发展大势,为解决南

极问题带来希望.有了好的理念,接下来关键是如何将“人类命运共同体”思
想运用于南极、如何超越传统的权力政治、如何提出令各方容易接受的方案,
这是摆在中国学者面前的重大课题.破坏南极环境的后果可能是全球性的,
这是人类正在共同面临的真实问题.如何构建南极“人类命运共同体”,不仅

仅是学理上的研究,更是对人类共同命运的思考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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